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薛福成故居环境基础设施提升(二期)。本项目:⑴新设配电箱1台,亮化配电箱安装在如平面图所示的景观绿化带内,落地安装,具体位置根据现场确定。⑵室外灯具应选用密闭型,防护等级不低于IP65 ,地埋灯具需达到IP67。所有紧固件均要求为不锈钢材料,其它铁构件灯具必须做防锈、防腐处理。⑶室外景观供电干线选用ZR-YJ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穿PE管或钢管埋地敷设;室内供电回路多线并行时选用ZR-YJ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穿MR50*50金属线槽沿建筑阴角敷设、单线敷设时采用JDG25钢管沿建筑外墙敷设。⑷夜景照明系统通过配电箱内时控器、接触器等设备,实现对亮化的自动控制,同时也可以手动控制.对于具备DMX512控制功能的灯具,通过DMX主控分控与各灯具信号连接,实现DMX灯光控制系统对单灯变化的点对点控制模式,预设控制程序,实现灯光变幻模式,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和季节变化合理确定开关灯时间,具体亮灯控制方式给合实际管理需要确定。工作内容：光伏组件、逆变器等设备的安装及设备基础、电缆、管道及附件的安装等。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营改增后调整内容；

税金根据2019（178）号文调整；
无锡市建设局有关文件。

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及材料暂估价

暂列金额：0万元；

专业工程暂估价：0万元；
材料暂估价：0元。
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特殊要求：

工程质量要求见招标文件及设计文件；
施工的特殊要求：详见招标文件及技术要求、招标施工图中的设计说明；
使用规范与技术标准详见本工程招标文件及施工图；
质量检测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规范执行。施工单位按规定进行材料、构配件等试样的制作、封样和其他为保证工程质量进行的材料检验试验工作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根据有关国家标准或验收规范要求对材料、构配件和建筑物工程质量检测检验发生的费用均由承包商支付，投标人需将可能发生的该项费用列入投标报价，合同执行过程中不予调整。
施工时满足环境保护要求，安全文明施工符合相关部门要求，充分考虑扬尘、淤泥、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杂填土弃运方式、交通路线及堆放场地等。
现场临时供电及供水由施工单位自行考虑，结算时不调整，建设单位不另行提供。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投标人在投标时不能做任何改动，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与支付应以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或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或其他计量方法进行计量，经监理工程师确认，最终按工程量清单单价进行结算与支付。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条件、合同协议条款、工程范围和图纸一起使用。
《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项目指引》中列举了各清单项目编码应有的工作内容，如无特殊说明，该工作内容即为工程量清单的工作内容，所有的工作内容所需费用均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中没有体现完全的，施工过程中又必须发生的工作内容所需的费用结合相应的施工图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
投标人可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采取的方案相应增加措施项目。设计图纸提供的施工方案仅为参考方案，投标人在报价时应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各自实际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据实报价，一旦中标，除非设计图纸发生重大变更导致施工方案变化，投标报价的施工方案费用均不再调整，因现场实际方案与投标报价时方案不一致引起的费用改变，也不再另计。
中标人应负责做好现场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并将可能发生的费用列入投标报价。
自进场之日起，中标人应全面负责照管、维护本工程和用于本工程的材料、设备以及工地范围内既有设施，直至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移交手续完备。施工期间，如发生损失，应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工程施工时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工程施工时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对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淤泥、渣土、建筑垃圾、杂填土及外人倾倒的建筑、生活垃圾等均由中标人清运，费用自理。
大型机械进退场费由投标人自行考虑，结算时不再调整。

本工程现场安全文件施工费、规费、税金等不可竞争费用费率详见招标文件，投标人不得降低标准计取。
9、《安装材料品牌表》

	序号
	材料、设备名称
	参考品牌
	备注

	1
	LED 亮化灯具
	上海乐雷、上海光联、无锡飞耀
	

	2
	LED 芯片 
	飞利浦、欧司朗、晶元
	

	3
	电线、电缆
	江南五彩、远东、明珠
	

	4
	开关电源
	英飞特、台湾明纬、珠海金波
	

	5
	断路器
	施耐德、ABB、西门子
	


